
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

申请人申请、提交书面申请材料

到镇便民服务中心一楼政务服务 A 区 6 号窗口现场申请

不予受理

受理

审查

决定

申请人

窗口送达

或

邮寄送达

1 日内（不含专家

评审、听证所需时

间）

审核

0.5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材料


